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环境管理的通告

东府〔2024〕13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改善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高污染燃料目录》（国环规大气〔2017〕

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

的燃料类别，强化禁燃区环境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燃区范围划定

东莞市行政区全辖区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二、禁燃区禁用燃料类别

单台出力 35蒸吨/小时及以上的自备电厂锅炉禁止燃用的燃料按照

《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燃料组合类别执行。其他燃烧设施禁止

燃用的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燃料组合类别执行。

三、禁燃区管理

（一）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烧设施。



（二）全市范围内已建成的高污染燃料燃烧设施按以下规定逐步强

化管理：

1.沙角电厂群应按省、市要求逐步关停燃煤机组；

2.单台出力 35蒸吨/小时（含）至 65蒸吨/小时（含）的自备电厂

锅炉应执行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表

3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3.单台出力 65蒸吨/小时以上的自备电厂锅炉应于 2024年 9月 30

日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或改燃清洁能源，或停用；

4.因生产工艺等客观条件制约或其他情况，经论证需沿用高污染燃

料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暂缓停用外，其他高污染燃料燃烧设施应停用、

按规定拆除或改燃清洁能源。

（三）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增高污染燃料销售点。现有高污染燃料销

售点，除本通告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当前可燃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

外，不得向本市范围内其他组织或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

四、其他



（一）市人民政府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发展规划、能源消费结

构和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将对禁燃区分类管理范围适时进行调整、

公布。

（二）国家或广东省发布相关行业、燃用设备、燃料等新的强制性

排放标准，或者对相关行业提出更严格烟气深化治理要求、燃料管理要

求的，从其新标准、新要求实施。

（三）违反本通告规定，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料，

或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

染燃料的，由相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东莞

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与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查处。

（四）本通告不适用于能源保障供应应急状态。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年 1月 25日。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环境管理的通告》（东府

〔2021〕62号）同时废止。

五、专用词汇说明

详见附件。

附件：本通告有关专用词汇说明



东莞市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26日

附件

本通告有关专用词汇说明

（一）《高污染燃料目录》第Ⅱ类燃料组合类别，包括除单台出力

大于等于 20蒸吨/小时锅炉以外燃用的煤炭及其制品，石油焦、油页岩、

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第Ⅲ类燃料组合类别，包括煤炭及其制品，

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

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

（二）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的高效除尘设施，是指袋式除尘设施，

或旋风加袋式除尘、电袋除尘等两级、多级除尘高效治理设施；配套静

电除尘等其他类型除尘设施的，要确保锅炉烟尘排放浓度达到或优于现

行天然气锅炉对应排放标准（折算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时，生物质成型

燃料锅炉的基准氧含量暂定按 9%执行，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的基准氧

含量按 3.5%执行）。

（三）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锅炉，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生物质成

型燃料工业锅炉技术条件》（DB44/T 1510－2014）。国家或本省出台

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锅炉强制性产品标准后，从其新标准。



（四）清洁能源暂按《广东省锅炉污染整治实施方案（2016－2018

年）》（粤环〔2016〕12号）有关规定继续执行，若有新规定出台的，

从其新规定。

（五）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表

3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是指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

（六）超低排放改造，是指对经竣工环保验收合格的燃煤机组的污

染治理设施进行环保升级改造，改造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燃气机

组排放水平（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毫克/标准立方米、35毫克/标准立方米、50毫

克/标准立方米）。


